
0 

 

 

    报建编号：2503BS0017    

                         标 段 号：F01 

 

 

临江一二村房屋修缮项目    

 

 

 

监理招标 

回标分析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中星联合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二○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1 

 

 

临江一二村房屋修缮项目    

监理招标回标分析 

一、 工程概况 

本工程总建筑面积为57803.89㎡，29幢4-6层住宅。改造内容包括：对住宅房屋屋面进行修缮改

造，通过坡改坡的形式做到解决渗漏水问题；外立面破损及裂缝修缮后新刷外墙饰面层；单元门头修

缮；公共楼道的整修（包括内墙涂料修补、楼梯栏杆，楼道室外公窗更换，单元大门及信报箱更换

等）。附属用房外墙粉刷及屋面修缮、非机动车棚钢屋架修缮、垃圾厢房改造、小区入口铁门修缮、

室外景观凉亭改造、小区部分围墙加固修缮、部分场地海绵城市改造、外立面空调滴水管立管及雨水

管更换。 

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660.27万元。 

二、招投标情况 

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2025年12月26日-12月31日。 

2、答疑和踏勘现场情况：本项目采取自行踏勘现场的形式，到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未收到

投标人电话及传真形式的问题。 

3、开标检查：（打√代表“提交/符合”，打×代表“未提交/不符合”） 

投标人 标书解密 唱标 无异议 

上海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 √ √ 

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 √ √ 

上海同建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 √ √ 

上海嘉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现共有3家投标单位参加开标。 

4、唱标情况：  

投标人 总报价(万元) 排序(从低到高) 

上海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8.6 1  

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9 2  

上海同建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39.0628 3  

5、其他情况： 

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 39.86 万元，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投标人，拟否决其投标，并不参加

入围投标价的计算。 

经检查分析： 

3 家投标单位进入入围资格的评审。 

三、入围单位的确定 

1、投标报价超出控制价的，作为先行甄别否决性条款，且不得计入入围投标价的计算。 

2、入围采用报价入围的方式。 

报价入围按投标报价进行排序和计算评分基准价：评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中位数×（1-N%）； 

如有效投标人数为奇数，中位数为投标报价排名居中报价；如有效投标人数为偶数，中位数为投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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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排名居中两家投标平均值。 

N%为开标时根据招标文件规定随机抽取的评标下浮率[N%为 0 %-8.0%（含 0%和 8.0%）]。 

各投标人的商务标评分价在评分基准价的基础上，每高于评分基准价 1%扣 0.6 分、每低于评分基准价

1%扣 0.4 分，最低扣至 35 分，中间按线性插入法计算；对商务报价得分进行排序，选排名前 5 位的

为报价入围单位（如出现并列第 5名的则同时入围）。 

3、如在评审过程中出现否决投标，不再另行补充评标入围单位。如出现有效标少于 3 家的情况，则

依序由高到低从商务得分排名中选择进行补充至 3 家（如商务标得分相同的，同时补充入围）。分析

说明： 

具有入围资格的投标人报价均未超出招标控制价，按报价入围单位为：上海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建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家投标人； 

上述上海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建工程建设监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家投标单位进入初步评审。 

四、初步评审 

投标文件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做否决标处理（打√ 代表有效标，打×代表否决标）： 

投标人 安

信 

珠

宇 

同

建 

一、投标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电子签章    

1.1 投标承诺书    

1.2 投标函    

1.3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汇总表    

1.4 共同投标协议(如有)     

二、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如有）    

三、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3.1 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3.2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3 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3.4 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3.5 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3.6 为本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3.7 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3.8 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3.9 与本招标项目的施工承包人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商有隶

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3.10 承担前期设计、造价咨询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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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 安

信 

珠

宇 

同

建 

3.11 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3.12 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3.13 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3.14 
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3.15 
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 
   

3.16 

失信行为在开标截止时间起算2年内发生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3.17 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的。招标文件要

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五、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5.1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5.2 投标人与投标报名的申请人在名称和组织结构上存在实质性差别的；    

5.3 
总监理工程师所持的证书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在建项目数不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的。 
   

5.4 监理周期不能满足招标人要求的；    

5.5 

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其他现场监理人员的社保由本单位缴

纳（已退休的人员除外），社保在单位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缴纳的视

同本单位缴纳； 

   

5.6 
未按照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组成及格式》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

全、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六、投标人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以下条件    

6.1 
投标人未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或者投标人提出新的风险划分

办法； 
   

6.2 投标人增加招标人的责任范围，或者减少投标人义务；    

6.3 投标人提出不同的工程验收、计量方法；    

6.4 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提出异议；    

6.5 投标人对合同条款出现重要保留；    

6.6 
投标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检查分析： 3家投标单位符合要求进入后续评审 

五、详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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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评分价计算 

评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中位数×（1-N%）； 

如有效投标人数为奇数，中位数为投标报价排名居中报价；如有效投标人数为偶数，中位数为投

标报价排名居中两家投标平均值。 

N%为开标时根据招标文件规定随机抽取的评标下浮率[N%为 0 %-8.0%（含 0%和 8.0%）]。 

    各投标人的商务标评分价在评分基准价的基础上，每高于评分基准价 1%扣 0.6 分、每低于评分基

准价 1%扣 0.4 分，最低扣至 35分，中间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投标人  
投标报价（万

元） 

中位价 

（万元） 

评分基准价 

（万元）下浮率 6.7% 

商务标 

得分 

安信 38.6 
39 36.387 

46.35 

珠宇 39 45.69 

同建 39.0628   45.59 

 

 

  

 

 

 

 

编制单位：上海中星联合咨询有限公司  

                                     时     间： 2026 年 1月 27 日 


